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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

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

根据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，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，公司拟向不特

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，根据相关证券法律法规

的要求以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

资于以下项目：

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(万元)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(万元)

1
创新应用功能器件产业化项

目
4,445.00 4,445.00

2
总部大楼建设及研发中心项

目
7,555.00 7,555.00

3 补充流动资金 3,000.00 3,000.00

合计 15,000.00 15,000.00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可行性分析，符合国家产业政

策和公司发展战略。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，增强公司

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，提高公司在行业内的核心竞争力，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。

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，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，通过

自筹资金支付项目所需款项。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将严格按照

有关制度使用募集资金，募集资金可用于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

筹资金以及支付项目剩余款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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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如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计划

使用量，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方式解决；如实际募集资金金额满足上

述项目需求后尚有剩余，剩余部分将用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或经董事

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其它投资项目

二、审议和表决情况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议案》，议案表决

结果：同意 9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

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议案》，议案表决

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

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.《旭宇光电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；

2.《旭宇光电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》

旭宇光电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2月 8日


